
 
 

公告 
關於現金收購要約Indophil Resources NL股權  

延長收購履行協議期限安排 
 

 
茲提述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09年12月1日，2009年12月23日，2010
年1月8日，2010年1月18日, 2010年3月10日及2010年4月8日有關收購要約 Indophil Resources 
NL (「Indophil」) 所有已發行股本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。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

釋義與公告所定義的辭彙將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鑒於本公司與 Indophil 同意對雙方於 2009 年 11 月 29 日簽署的《收購履行協議》第 13.3 條有

關協議終止條款進行修改，將協議任何一方可提出終止的時間延長至 2010 年 4 月 18 日之後

的任何時間，有關修改詳情具體如下： 
 
修改前《收購履行協議》第 13.3 條內容如下： 
若本次要約有效期在 2010 年 4 月 30 日下午 5 點或之後終止，則 Indophil 或紫金礦業可以至

少於 2010 年 4 月 30 日（「終止日」）前 12 天向對方發出書面通知終止本協議，如果於終止

日本次要約仍受限於協議中的某項要約條件時，則該書面終止通知於 2010 年 4 月 30 日下午

5:01 生效，如果於終止日本次要約已不受限於要約條件，則有關書面終止通知將失效或無法

生效。 
 

修改後《收購履行協議》第 13.3 條內容如下： 
Indophil 或紫金礦業可向對方發出書面通知終止本協議，該終止通知將於通知中載明的日期

（「終止日」）下午 5:01 生效（終止日應為書面通知日後至少 12 天），且於終止日本次要

約仍受限於協議中的某項要約條件時，終止才生效，若於終止日本次要約已不受限於要約條

件，則該終止通知將失效或無法生效。 
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 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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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，福建，2010 年 4 月 16 日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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